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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
第 231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黄丽代表： 

您提出关于“增加学前教育编制等问题”的建议已收悉。经

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虽然学前教育编制核定属于编制部门职责，财政拨款属于财

政部门职责，职称评聘属于人社部门职责，但作为主管部门，市

教体局积极推动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。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措

施： 

一是积极主动建议编制部门核定学前教育教师编制。根据《河

南省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豫编办〔2020〕80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公办幼儿园原则上按照师生比 1:15 核定事业编制，低

于此标准的省辖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可结合本地事业编制总量及财

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分期分批调整到位。据此，积极向市级编制部

门建议，从省市级层面全力推动核定公办幼儿园编制配备标准，

适量增加幼儿教师编制，定期灵活调整教师编制，尽快填补乡村

公办幼儿园专业教师缺口，从根本上解决学前教育教师没有编制、

幼儿园“有园无师”的问题。 

二是积极推动财政部门加大财政拨款和专项补助。随着幼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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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生均成本在不断提高，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限制，一大部分公

立幼儿园出现收支倒挂的情况。在此种形势下，市教体局积极与

财政部门联系，建议出台新的财政扶持政策，把政府负责公益性、

公办为主的原则落到实处。一是省级统筹解决公立幼儿园保育员、

炊事员、保安员等教辅人员的工资，统一工资标准。二是在省级

不能统筹的情况下，对难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解决保育员、炊事

员、保安员等教辅人员工资的公立幼儿园，提高收费标准。三是

努力解决幼儿教师待遇偏低、收入差距偏大问题。建立奖励机制，

逐步提高幼儿教师的收入水平，缩小收入差距，以提高幼儿教师

的积极性，促进学前教育的均衡化、特色化开展。 

三是积极主动建议人社部门适当提高幼儿园高级职称比例。

按照河南省教育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标准，幼儿园正

高级职称与中小学差距较小，副高级职称与中小学差距较大，在

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发展。建议人

社部门从政策上进行突破，实行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定单列比例并

动态调整，建议探索建立“生师比+园所等级”动态调节机制。并

根据幼儿园教学实际，进行评审改革，构建幼教特色标准。 

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

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市教育体育局，联系人：程一，电话：6224003。 

 

 

2025 年 7 月 28 日 

 

抄送: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25 年 7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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